
「推動研究與發展」議案進度報告  

 

 

  立法會在 2009 年 6 月 3 日通過了由潘佩璆議員提出，

經譚偉豪議員、李華明議員及梁君彥議員修正關於「推動研究

與發展」的議案（見附件）。本文件向議員報告特區政府就該

議案的跟進工作如下。  

 

推動創新科技產業  

 

2.  今年 6 月，經濟機遇委員會建議政府應發展創新科技為

香港六項具有優勢的產業之一。行政長官並宣布政府將採取下

列措施，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這些措施包括：  

 

(a) 積極研究提供新的財務或稅務誘因，鼓勵私營機構增加

科研的投資 ; 

(b) 探討科學園第三期的可行性及發展計劃，並提升工業邨

功能，以加強科技基礎設施，配合科技業的需求 ; 

(c) 為五所研發中心提供更多資源，以開展更多應用研發項

目，並透過創新及科技基金，加強其商品化的工作；  

(d) 推動把政府資訊科技系統的知識產權作商業用途；及  

(e) 藉着深港創新圈加強與深圳的科技合作，共同致力吸引

更多科研機構落戶深港區內。  

 

提升培養政務主任的專業知識  

  

3.  政務主任的通才訓練，包括在其他政策範疇取得的經



驗，對於他們在科技發展政策上作出通盤、宏觀，以至最能平

衡各方利益的考慮，仍然是不可或缺的。他們在科技發展範疇

獲得的經驗，亦有助他們日後在其他政策範疇發揮通才的所

長。政府會繼續不時檢討政務主任的培訓及發展，以確保政務

職系能配合在各範疇上的工作需要。  

 

培養科研創新氛圍  

 

4.  我們會繼續透過一系列的宣傳及推廣活動，例如在今年

10 至 11 月在香港科學園及其他不同地區舉行的 2009 年創新科

技節、今年底開始運作的創意科技中心和剛成立的創新科技學

生會、與及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和香港青少年 3D 動畫創作大賽

等，提高公眾（尤其是青少年）對科技的興趣。我們的策略，

是透過與不同的夥伴（包括大學及中小學、青年組織、社會服

務機構，以及專業和工商團體等）的共同努力，一方面加強市

民大眾對創新科技的了解和支持，同時引發青少年對創新科技

的興趣和志向。  

 

5.  在教育方面，科學教育及科技教育將繼續是學校課程八

個學習領域中的其中兩個，務求培養學生對科學及科技的興

趣，並建立穩固的知識基礎。此外，在今年 9 月施行的新高中

課程亦會繼續鼓勵學生創造力的發展。多個科目，例如通識教

育科和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等，均把創造力的發展包括在課程內

容中。教育局亦定期舉辦和合辦不同學生活動，如鼓勵學生參

加科學比賽。  

 

提供研發資金和培養人才  

 

6.  我們將繼續在創新及科技基金下提供資助，推動本地的



應用研發活動，以配合業界的需要。在過去十年，創新及科技

基金共資助了超過  1 400 個項目，涉及的資助額達 40 億元。為

鼓勵大學及科研機構進行更多研發工作，我們已在 2009 年將

創新及科技基金支援計劃的申請增加至三輪。我們分別在第一

輪和第二輪的申請收到 287 份和 199 份項目建議書。我們會於

今年年底前進行第三輪的項目建議徵求工作。我們亦取得財務

委員會的批准，將創新及科技基金下的研究及發展中心的運作

期延長三年至 2013-14 年度，額外承擔額為 3 億 6,900 萬元。

在未來數年，研發中心將擴大研發計劃及加強為研發成果的商

品化。  

 

7.  此外，政府較早前亦成立了 180 億元的研究基金。政府

亦會在 2009/10 至 2011/12 三年期內逐步增設 800 個研究院研

究課程學額，為更多有志投身研究事業的同學提供升學機會，

從而鼓勵學術研究風氣之發展。我們的入境政策亦會繼續為願

意來港發展的科研人才作出配合。  

 

加強與內地的科技合作  

 

8.  在知識產權的合作上，知識產權署和香港海關與內地專

責保護知識產權的部門，多年來保持緊密和良好的合作關係，

建立了有效的交流合作平台，以加強保護和管理知識產權。特

區政府除了與國家知識產權局、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商標

局、國家版權局和海關總署等內地部門緊密合作外，亦與各省

市的相關部門保持溝通。舉例來說，在「粵港保護知識產權合

作專責小組」框架下，粵港雙方在保護知識產權的不同範疇保

持緊密的交流和合作。知識產權署亦有參加在「深港創新圈」

合作協議下的「深港創新及科技合作督導會議」。  

 



9.  在設立更多國家重點實驗室方面，國家科技部剛在今年 6

月表示擬同意香港的七所大學實驗室可以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令本港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將最終由五

間大幅增加至十二間。這些新的夥伴實驗室的科技領域包括合

成化學、分子神經科學、海洋污染、手性科學、肝病研究、超

精密加工技術和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利用。創新科技

署正與科技部及本港各大學跟進有關的詳細安排事宜。除此之

外，我們亦會繼續向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爭取，令香港的研發機

構和人員可以更直接參與國家的重點科研項目。    

 

10.  在與珠三角地區合作，粵港兩地一直合作無間。雙方均

有為改善區域環境質素而持續進行科研合作和技術交流，並會

通過「粵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護合作小組」推動合作項目。  

 

11.  在加強推動清潔能源上，特區政府、深圳市政府與杜邦

公司進行合作，自去年起開展太陽能研究及產業平台，不但成

為 “深港創新圈 ”下的首個主要科技合作項目，更成功創立了香

港研發、內地生產的合作模式。我們會繼續通過「粵港科技合

作資助計劃」，推動和鼓勵粵港兩地的大學、研究機關及企業

加強進行環保方面的科研合作項目，協助產業轉型，並提升兩

地的生活及環境質素。   

 

引入外國企業來港設立研發中心  

 

12.  行政長官在 6 月時宣佈，政府會積極研究提供財務或稅

務誘因，鼓勵私營機構增加科研的投資。同時，我們亦會藉着

深港創新圈加強與深圳的科技合作，共同致力吸引更多研發機

構落戶深港區內，例如在香港成立研發中心及在深圳設立生產

設施。  



  

善用科技基礎建設  

 

13.  為確保工業邨的發展與時並進，並為本港帶來最佳的經

濟效益，香港科技園公司現正進行顧問研究，以期把工業邨活

化和重新定位。有關研究會找出提升工業邨功能的方法，探討

日後的市場機遇（包括引入新產業和吸引新投資者），並會檢

討目前的做法和研究發展第四個工業邨的可行性和潛力。研究

將於今年年底完成，我們會檢視顧問報告的結果，並考慮推行

方面的事宜。  

 

14.  至於科學園方面，現時該園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出租率分

別為 92%和 61%。為推動本港可再生能源和環保產業的發展，

科技園已於今年年初建立一個新的綠色科技群組。這是科學園

繼資訊技術及通訊、電子、生物科技、精密工程後的第五個科

技群組，成功吸引了更多與綠色科技相關的公司進駐科學園，

此舉可加強香港在推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環保工程科技上的優

勢。至於科學園第三期的發展，科技園已就經濟效益分析、技

術可行性和持續發展評估進行顧問研究。當局現正檢討研究結

果，並會就是否發展和如何發展第三期作出決定。  

 

15.  關於落馬洲河套區的土地使用計劃，當局已開展綜合可

行性研究工作。研究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制定河套區的發展

建議，以發展高等教育為主，輔以一些高科技研發設施及創意

工業等元素。預期研究將於 2011 年年底前完成。  

 

成立專利商標局  

 

16.  現時本港的專利和商標註冊工作，均由知識產權署根據



相關法例而設立的註冊處執行。註冊制度行之有效，亦獲得業

界的肯定。政府會研究如何運用本港完善的知識產權保護制

度，並加強知識產權署與專業機構和法律界的協調，以吸引更

多外國投資者在香港設立研發基地，以及為這些企業提供更好

的服務。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09 年 8 月  



附錄 

 

立法會在 2009 年 6 月 3 日通過「推動研究與發展」議案 

 

為了應付全球化的挑戰，經濟機遇委員會挑選了 6 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

作為重點發展的對象，以推動本港經濟增長，提供就業機會；要成功推動

這些產業發展，本港必須建立堅實的研究與發展(‘研發’)基礎；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 

(一) 設立委員會就推動研發的政策和各項配套措施提出建議，交由政策

局執行； 

(二) 整合、統籌現有相關政策及各個相關公營機構的架構和資源，以便

更有效地推動本港的科技研發事業； 

(三) 改善現時政務官的輪換制度，以培育一批具科技研發思維的專才，

令長遠科研政策得以有效落實； 

(四) 透過教育及宣傳，培養重視科研創新的氛圍； 

(五) 帶頭投放更多資金以增強科研實力，並為政府投放於研發的經費，

訂明佔本地生產總值一定比例的中、長期目標； 

(六) 與廣東省及內地其他地區建立協商平台，以達致優勢互補，研發成

果高度應用化和有效保護知識產權； 

(七) 爭取在本港設立更多國家伙伴實驗室，令香港可以直接參與更多國

家級的科研項目，並協助相關業界爭取參與國家產品標準的制訂； 

(八) 制訂政策栽培研發人才，並在本地人才優先的原則下有策略地引進

外來專才； 

(九) 訂立稅務優惠及其他優惠措施，以鼓勵私人機構在本港投資從事研

發工作，同時引入跨國企業來港設立研發中心，促進海內外科研力

量的結合；及 

(十) 善用現時工業、科學園等用地，並加快發展港深邊境區土地以作

科技研發及人才培育用途，以利建立產業社； 

(十一) 訂立優惠地價和優惠貸款，以鼓勵私人機構經營上述 6 項產業； 

(十二) 與珠三角地區城市合作，加強推動清潔能源(包括發電及運輸)、環

保建築、污水處理、固體廢物處理等有助產業轉型及提升區域生活

質素的科研項目；及 



(十三) 善用本港完善及有效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研究成立‘專利商標

局’，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知識產權服務中心，以吸引本港及海外機

構投放更多資源從事研發工作。 


